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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核定“十四五”期间享受支持科普事业

发展进口税收政策单位名单的实施办法

（2021 年 11 月 17 日）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

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关税〔2021〕26 号）和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普事业

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1〕27 号）

有关要求，支持科普事业发展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省“十四五”期间享受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

口税收政策的单位（以下统称“进口单位”）名单核定及相

关管理工作，适用于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

税务局及进口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负责进口单位名单核定。 

第四条  享受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单位，

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财关税〔2021〕27 号文第一条的相关规定； 

（二）由省科技厅牵头认定为“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

基地”或复核合格的。 

第五条  符合上述条件的进口单位，申报免税资格审核

认定时，如该单位为省属单位，应向其省级主管部门提出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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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推荐报送省科技厅；其他单位应向各

所在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地级以上市科技

主管部门推荐报送省科技厅。报送省科技厅时，应提交相关

申报材料（附件）。进口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

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 

第六条  进口单位名单核定采取集中统一的方式办理，

时间以省科技厅通知为准。省科技厅自申请截止之日起 45

个工作日内进行汇总审核，并提出初审意见，书面征求省财政厅、

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和进口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

的意见（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负责协调征求和汇总各直属海关

意见）后，确定最终名单。核定结果由省科技厅函告进口单

位所在地直属海关，抄送省委宣传部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省财政厅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、

省广播电视局，报送科技部，并通知进口单位。上述函告文

件中，凡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进口单位，应一并函告其依

托单位。 

第七条  进口单位名单核定后，单位发生名称、业务范

围变更等情形的，应当及时将有关变更情况报送省科技厅。

省科技厅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，核定变更后的单位自变更

登记之日起能否继续享受政策，注明变更登记日期，并将核

定结果函告进口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，抄送省委宣传部、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国家税务



  3

总局广东省税务局、省广播电视局，报送科技部，并通知进

口单位。上述函告文件中，凡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进口单

位，应一并函告其依托单位。 

第八条  申请单位以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核定的，由省

科技厅查实后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，抄送省委宣传部、省工

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国家税务总

局广东省税务局、省广播电视局，报送科技部。申请单位为

省属单位的应函告其所在省级主管部门，其他单位应函告其

所在地市科技主管部门。自函告之日起停止享受政策，并列

入失信黑名单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有效期为2021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

月 31 日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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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申请单位申报享受支持科普 

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资格材料清单 

 

申请单位需向省科技厅提交以下材料： 

一、《申请单位享受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资

格审核表》； 

二、申请单位的情况简介； 

三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和上一次复核结果证明材料； 

四、向公众开展科普活动的场所、设施、器材、工作经

费、科普活动情况以及专职科普工作人员情况的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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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申请单位享受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

税收政策资格审核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码： 

单位名称  

单位地址  

成立时间 年   月   日 联系人  

电话 传真 邮箱  

单位类别 

科技馆 □自然博物馆、天文馆（站、台）、气象台（站）、

地震台（站）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的植物园、标本馆、陈列馆

□其他             

行业类别  单位性质  

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□是 □否（依托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上级主管部门  

是否被认定为“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” □是（认定时间        ）□否 

上一次复核结果 □合格□不合格（列入整改名单）

占地面积(m2)  建筑面积(m2)  科普展示面积(m2)  

员工总数  科普专职人员  科普兼职人员  

累计投入科普设施建设资金 

（万元） 
 

年科普经费投入（万元） 
 

年开放天数  

年对青少年实行优

惠或免费开放的天

数（含法定节假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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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情况简介：（资源条件、现有科普设施、器材、场所、机构、队伍、开展

科普活动、每年对公众开放以及对青少年实行优惠或免费开放情况等，2000 字

以内，可另纸说明。） 

 

 

 

 

 

其他有关材料：（图片、视频等相关材料的目录清单） 

 

 

 

 

省直有关单位，地级以上市科技主管部门推荐意见：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 

审核意见         □ 通过        □ 未通过 

各部门签字（盖章） 省科技厅 省财政厅 

 年   月   日 年   月   日 

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申请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 

 年   月   日 年   月   日 

 


